
蓝山县人民政府

行政 复 议 决 定 书

蓝政复决字〔2024〕 第 14号

申请人： 贾某某， 男，汉族， 1968年 2 月 5 日出生， 身份

证号： 34262619680205XXXX,住蓝山县XX镇XX村XX组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2024年 3月 29 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

定书》 (蓝市监处罚〔2024〕 30号) 不服，于2024年 4 月 3

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，本机关依法予以受理，现已审理终结

被申请人： 蓝山县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法定代表人： 黄某某， 职务： 局长。

。

申请人请求：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(蓝

市监处罚〔2024〕 30号) 。

申请人称： 申请人自 2020年底来蓝山谋生， 经营豆腐店，

三年来， 全家日夜辛劳，所得微薄加上疫情影响，办证、 租房、

黄豆原料、 水电等成本，收入抵不上罚款及办证、 物流费用(具

体明细附在请求书中)。 而 2024年 2月， 申请人已经办好所有

证、 照，合法、 合规经营了， 请政府用“大数据” 技术查证为

盼!目前，申请人全家实际上是在负债，苦苦支撑，如被高额罚

款、 必定破产，再说、 所谓的“违法所得” 14700元的认定，也

没扣除进货、 物流等成本，这不符合最高检察曾解释的违法所

得为“利润” 的规定，而行政处罚法明确的“罚过相当” 原则，

在本案也没得到体现。

综上请领导们查明事实，依法复议为急盼， 让申请人一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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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收违法所得带有明显的惩戒性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 第二条关于行政处罚的定义。 申请人因食品安全问题

被查处， 提出其违法所得需扣除进货、 物流成本，不符合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 的规定，也没有其他法律、 行政法

规、 部门规章作依据，调查期间本单位对申请人下达了 《限期

提供材料通知书》 ,要求其提供相关进货的证据材料，当事人也

未提供， 因此， 申请人实施违法行为销售到超市所得款项

14384. 35元为违法所得 。

三、 程序合法。 本单位对申请人依法立案调查，调查终结

后对其下达了《行政处罚告知书》 ,告知了申请人享有的权利，

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听证要求， 提交了《求助申请书》 ,

申请取消立案，因申请人的理由不成立，本单位不予认可，告

知了申请人原因，并在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 中予以了说明。

综上，本单位作出的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(蓝市监处罚〔2024〕

30号)认定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 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

容适当，请求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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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审理查明： 申请人取得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，在营业

执照经营范围的许可项目中允许申请人进行豆制品制造、 食品

销售， 但未取得《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许可证》。 申请人从2022 

年8月开始在蓝山县XX镇XX村租用民房从事豆制品生产加工

和购进豆制品，并送货到超市、 集贸市场等地点销售。 2023 

年8月 10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下达《责令改正通知书》 (蓝

市监责改字〔2023〕 塔4-3号) , 责令申请人办理《食品生产

加工小作坊许可证》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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